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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罗湖医院篡改病历隐瞒治死人真相

两人被撤职

� � � �

日前，有网帖和内部员
工曝光称，深圳罗湖医院篡
改病历试图隐瞒治死人的
真相，期间还出现院方与区
卫人局官员出入豪华宾馆
高额消费的现象（详见南方
日报

13

日《深圳观察》）。昨
日，罗湖区通过政务官方微
博通报了调查结果：由于气
管插管误入食管，延误抢救
病人时机，而医院胸外科也
伪造了病历。 患者死亡后，

经过医调室
5

次协调，院方
赔偿死者家属共

98

万元，

并暂停该院麻醉科主任李
太富和胸外科主任兰志祯
的执业活动，撤销两人科室
主任职务。

关于治疗：

插管误入食管延误抢救
据罗湖区政务官方微博

@

时尚罗
湖通报：患者李

×

华，女性，

57

岁，因“发
现颈前肿物

30

年”于
2013

年
8

月
5

日
收住罗湖医院胸外科（普外科二病区），

入院诊断为“双侧甲状腺肿物性质待
查”。 经完善术前检查后，

8

月
7

日上午
9

时
15

分进行全麻下行双侧甲状腺
部分切除术，

11

时
20

分结束手术，

12

时
10

分从手术室返回病房。

8

月
7

日
16

时
30

分患者告诉医生感觉有
痰咳不出，随后出现呼吸困难，经气管
插管、心肺复苏等措施抢救，并转入重
症监护室持续救治

13

天， 最后因病情
危重， 抢救无效， 于

8

月
21

日
6

时
27

分死亡。

在网络和媒体报道罗湖医院的相
关问题后，罗湖区委、区政府组成联合
调查组展开调查，并由市、区卫生部门
组织市级多学科专家组对病例进行讨
论。调查组调查和专家组认为，患者术
前诊断明确， 但对手术期的风险评
估不足。 手术后出现呼吸困难，采取
气管插管的措施，但气管插管可能误入
食管，延误最佳抢救时机，最终导致患
者缺血缺氧脑病引发多器官衰竭而死
亡。

关于病例：

胸外科医生伪造病例
据举报，

8

月
8

日
14

时
30

分，常务
副院长关养时在医技楼

12

层会议室主

持召开“紧急封口会”，会上作出
4

项决
定，其中之一就是伪造病历，删除第
一次麻醉科气管插管记录时间及血
氧监测数据， 删除患者因胃内输氧
过多而呕吐的重要记录，伪造称麻醉
科插管顺利。 还据网帖附上的伪造病
历图片显示， 医院伪造了

8

月
7

日
20

时院长参加
ICU

讨论记录。伪造了
8

月
7

日
22

时参加
ICU

抢救的病历记
录。

经调查，

8

月
7

日
16

时
35

分的抢
救记录中， 胸外科住院医师潘宏信、主
任兰志祯对血氧饱和度及当时体征未
真实描述， 两次气管插管仅描述为一
次，为伪造病历。常务副院长关养时、院
长助理兼医务科主任张天峰在这个问
题上负有直接领导责任。

经调查核实，

8

月
7

日
17

时
21

分，

常务副院长关养时到胸外科参加抢救，

随后病人转入重症医学科。区卫人局副
局长郑理光和常务副院长关养时均参
加了重症医学科病例讨论。

经调看重症医学科门口监控录像
显示，

19

时
06

分，郑理光、关养时离开
重症医学科。病历上记载的病人抢救和
病例讨论时间均为管床医生当时的记
录时间，而不是参加抢救病人和病例讨
论的时间。

关于医疗赔偿：

赔偿
98

万元符合规定
据举报，院方在

3

日之内赔偿了
98

万元给死者家属， 并另行支付
50

万元
以封住家属之口。

经调查核实，

8

月
21

日患者死亡

后，家属提出赔偿。 经医调室即深圳市
罗湖区南湖街道调解委员会驻第五人
民医院工作室先后

5

次协调，医患双方
达成一致意见，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
例》由院方赔偿家属死亡赔偿金、丧葬
费、精神抚慰金、伙食费、交通费、误工
费等共计人民币

98

万元， 双方签订了
调解文书。

上述纠纷处理按照《广东省医疗纠
纷预防与处理办法》《深圳市医患纠纷
处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进行，不存
在“天价赔偿”和医院与家属私了及额
外

50

万元“封口费”的情况。

关于举报人在网上曝光的该院“开
单提成”的问题。通报表示，这是罗湖医
院原定试行

3

个月的《绩效工资分配方
案》，经

2013

年
6

月、

7

月试行后，已于
8

月停止。

关于公款吃喝：

调查前个人已主动埋单
根据举报，罗湖医院领导和罗湖区

卫人局卫生分局副局长郑理光等人在
讨论处理该事情时，到晶都酒店进行公
款消费。经查，

8

月
7

日晚
7

时
20

分许，

区卫人局副局长郑理光、罗湖医院常务
副院长关养时及罗湖医院外科主任、护
士长等共

15

人在晶都酒店聚餐， 餐费
4925

元由公款支出，就餐消费的两瓶
3

斤装轩尼诗
XO

由医院工会副主席连
铁私人提供。

事后，关养时和连铁认为该笔餐费
由公款支出不妥，自行纠正。

9

月
6

日，

连铁按照关养时的要求，个人支付了该
费用，事后，关养时将此费用给了连铁。

通报指出，关养时、郑理光等人用公款
聚餐，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精神。 考虑
到关养时等人在媒体曝光和组织调
查前能够主动纠正错误， 根据有关
规定，区纪委研究决定，对此事在全
区通报批评，责令郑理光、关养时作出
深刻检查。

处理：

两个科室主任暂停执业
昨日，罗湖区纪委也通报了该事件

相关人员的处理结果。 根据《执业医师
法》， 决定对违反卫生行政规章制度
和技术操作规范的麻醉科主任李太
富责令暂停

12

个月执业活动，对胸
外科主任兰志祯责令暂停

10

个月执
业活动。并责成罗湖医院按照有关规定
和程序撤销李太富、兰志祯科室主任职
务。

根据相关法律和规定，对伪造病历
的直接责任人潘宏信医生给予警告。对
伪造病历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的常务副
院长关养时、院长助理兼医务科主任张
天峰分别给予警告，对伪造病历负间接
领导责任的副院长关健伟给予通报批
评。

鉴于目前罗湖医院存在的内部管
理和工作作风问题，由区卫人局派出工
作组进驻医院，指导、监督医院整改，切
实加强对医务人员医疗卫生管理法律、

法规的学习，落实基本医疗制度，提高
医疗质量和技术水平， 确保医疗安全，

并进一步加强医院队伍建设和作风建
设。

(

向雨航李荣华
)


